马鞍山市中医院医用棉签、棉球、一次性手术衣配送服务

采购清单及相关要求
（本项目采购内容及总体要求为不允许负偏离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
一、 采购清单
	服务名称（标的名称）
	数量
	单位

	马鞍山市中医院医用棉签、棉球、一次性手术衣配送服务
	1
	项


二、技术要求

	序号
	耗材名称
	技术要求
	规格
	基准单价（元）
	单位

	1
	医用棉签
	1、由医用脱脂棉和竹棒（或木棒、塑料棒）制成。

2、该产品以无菌状态提供，经环氧乙烷灭菌，一次性使用。

3、适用于对皮肤、创面进行清洁处理。
	10㎝
	0.025
	支

	2
	医用棉球
	1、医用棉球采用符合YY/T0330-2015中规定的脱脂棉制成。

2、该产品以无菌状态提供，经环氧乙烷灭菌，一次性使用。

3、适用于对皮肤、创面进行清洁处理。
	小号、特小号
	1.6
	包

	3
	一次性手术衣
	1、采用全遮盖式设计，衣长110--150cm，下摆宽120--140cm；

2、袖长60cm±5cm，腰部系带长60cm±10cm；

3 手术衣袖口必须采用针织材质或皮筋材质，长度6cm--6.5cm；

4、手术衣的缝制密度≥18针/10cm；系带应能承受≥10N静拉力，持续1min后无断裂或脱落现象；

5、采用纺粘和熔喷的浅蓝无纺布制成(≥35g/㎡)，色泽均匀，手感柔软、表面平整、无污渍、破等缺陷；

6、抗渗水性：关键区域≥20 cmH20，非关键区域≥10 cmH20；

7、断裂强力:干态（非关键区域、关键区域≥20N），湿态（关键区域≥20N）；

8、胀破强度：胀破强度干态≥ 40KPa，胀破强度湿态≥40KPa；

9、透气性：非关键区域的透气性应不低于150mm/s；

10、阻微生物穿透-干态：非关键区域≤300*cfu，阻微生物穿透-湿态：≥2.8b；

11、洁净度-微粒物质≤3.5IPM；

12、落絮≤4.0log1o；

13、整套手术衣除袖口外需确保具有完整阻菌屏障功能；

14、手术衣采用独立双层包装，有灭菌标识；

15、产品通过环氧乙烷灭菌，环氧乙烷残留量不应大于10μg/g。
	120㎝*150㎝
	10
	件


注：

1、具体以实际发生量进行结算。

2、服务期内，所配送试剂耗材中有属于安徽省医药集中采购平台范围交易目录产品的，则配送产品必须为目录内产品，并提供产品流水号，在安徽省集中采购平台有限价的不得高于平台限价，若为带量采购产品，则严格按带量采购相关政策和文件执行。

3、本项目如与国家、安徽省、马鞍山市医用耗材采购相关政策冲突，需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执行。

三、商务要求

1、服务地点：马鞍山市中医院（采购人指定地点）。

2、服务期限：2年，合同一年一签。

3、产品有效期：成交供应商供货时所提供的货物距离产品有效期到期的时间不得少于12个月。

4、成交供应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国家有资质要求的，进场单位和人员的资质、资格符合国家、省、市有关规定。实施期间成交供应商所发生的或成交供应商实施场地内发生的或成交供应商原因造成的安全事故，均应由成交供应商负责按有关规定处理善后事宜，并承担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

5、响应文件中为本项目配备的人员力量，在合同履行期间，成交供应商须按采购人要求到达本项目现场提供相应服务，否则采购人有权解除采购合同。

6、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提供所需产品的通用名及规格，原则上成交供应商需按照产品目录负责配送，如涉及调整的成交供应商须经采购人同意。

7、采购人负责制定指定配送产品的配送计划，并于每月初发送给成交供应商。应临床使用需求，适时增补临时配送计划，成交供应商应在接到配送通知后的5个工作日内按配送计划将产品送达采购人指定地点，特需或紧急情况的除外。

8、成交供应商所供医用耗材必须事先送达采购人库房办理验收入库手续，验收合格后由采购人签署收货单，作为双方结算依据。

9、采购人依照国家和相关行政部门制定的法律法规对成交供应商配送的医用耗材产品的质量、品种、价格进行监督和管理。

10、采购人对成交供应商配送产品中出现的破损、不合格产品及不符合国家管理规定的产品有权拒收。采购人拒收后，成交供应商应及时将被拒收的配送产品更换为合格产品提供给采购人，不得影响采购人正常使用，否则视为成交供应商逾期配送产品并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11、采购人负责监管成交供应商服务行为，对成交供应商配送服务质量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如认为成交供应商的服务质量不合格超过三次及以上的，采购人有权解除本合同。

12、成交供应商应确保配送产品的质量，如因成交供应商提供的产品不合格而需另行交付产品的，成交供应商应负担所发生的一切费用，成交供应商对其另行交付物品仍负本条约定之担保责任。

13、所有货物（包括零部件）须为全新的、未使用过的原装正品。提交货物（含相关服务）的技术参数和配置应与招标文件的要求及其响应文件的采购内容及总体要求响应表（如果被评标委员会接受的话）相一致。若招标文件及响应文件中无相应说明，则以国家有关部门最新颁布的相应标准及规范为准。

14、付款方式：每批货验收合格后12个月后支付该批次金额100%。注：费用结算标准=∑（耗材实际使用数量*基准单价）×合同综合费率。采购人累计支付金额不超过64600元/年。

15、项目总报价包含了履行本项目的全部费用，以及完成本项目所需要的其他费用及所有价内价外税金及合理利润。

